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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學生發揮自主學習精神，培養具備跨域整合、自主行動與
社會實踐之關鍵能力，引導學生將學習目標轉化為具體行動方案，並
透過實作歷程提升解決問題之能力，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本競賽獎勵之資格為本校學士班在學學生。申請者得為個人或團
隊，且以跨領域、跨科系組隊參與為佳。 

前項團隊成員人數、申請資格等規定，於本辦法之作業要點另定之。 

第三條 本競賽徵件類別以具備自主性、創新性及社會實踐性之專案為原則，
不得為學位論文、課程專題研究或畢業專題。 

前項徵件類別於本辦法之作業要點另定之。 

第四條 本獎勵金採申請審查制，申請者應於本校教師發展以及教學資源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公告之期限內檢具相關文件提出申請。由本中心
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進行評選。本獎勵金之兩階段評選機制如
下： 

(一)第一階段評選：採書面審查及口頭審查簡報方式評選計畫構想。 

(二)第二階段評選：通過第一階段評選者，應於期限內完成計畫並由
審查小組評選其成果內容，依執行成效擇優提供獎勵金。 

第五條 獎勵金分為以下兩類： 

一、啟動獎勵金：經第一階段構想審查通過者，核發獎勵金以執行計
畫，每案以新臺幣五千元為上限。 

二、成果獎勵金：完成計畫並於第二階段成果發表獲獎者，核發成果
獎勵金，該年度競賽總獎金以新臺幣十萬元為上限。 

第六條 獲獎者應履行下列義務，並配合繳交結案證明文件： 

一、依評選通過之計畫內容執行，並參與本中心舉辦之自主學習交流
活動及成果發表競賽等相關活動。 

二、於規定期限內定期填寫自主學習日誌、繳交成果報告書（含海報）
等相關文件。 

三、簽署著作權使用同意書，同意授權本校得將計畫成果（含報告、
影像、實體產出等）無償進行公開展示、出版或用於非營利之推
廣教育。 

四、計畫執行過程應遵守學術倫理及智慧財產權規範。 

第七條 獲獎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本中心得撤銷其獲獎資格，
並追回部分或全部已撥付之獎勵金，另得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如涉
及其他法律責任者，應自行負責： 

一、申請文件或成果報告有虛偽不實、抄襲或侵害他人權利者。 

二、無故未執行計畫、中途輟辦或執行成效嚴重不彰者。 



三、未依規定繳交結案資料或相關行政文件者。 

四、重複申請本校其他性質類似之獎勵或補助者。 

第八條 本競賽之推動與獎勵金核發，視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年度預算核
定情形辦理，並得依當年度預算情形彈性調整。 

第九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條第二項之作業要點，由本中心擬定，經
教務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本辦法之經費依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辦理核銷，
核銷要點由本中心擬定，經教務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